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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 

受理委託區外廠商加工申請審查作業 

程序說明書 

一、 依據 

(一)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二) 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辦法第九條。 

(三) 財政部 102年 9月 3日台財關字第 1021019827號公告。 

二、 作業目的 

依據「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五項規定，針對自由

貿易港區（以下簡稱自由港區）事業將免稅貨物輸往課稅區或保稅區委託加

工案件之受理申請及審查核准事項，海關得委託自由港區管理機關辦理，爰

制訂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受理、審查及准駁相關作業程序。 

三、 資格與要件 

自由港區事業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將免稅貨物運往區外（課稅區或

保稅區）委託加工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受託加工之區外廠商須以辦妥工廠登記之工廠為限，且其生產製造項目 

(工廠登記證上之項目)應與受委託項目相符。 

(二) 委託加工貨物以管制貨品以外之貨品為限。 

(三) 所稱「管制貨品」，係指依據「行政院自由貿易港區協調委員會」第十四

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參照現行貿易、關務法規及財政部 101年 11月 8日

台財關字第 10100653890號令發布（詳附件一）之物品。 

四、 申請應檢附文件（1式 2份及電子檔） 

自由港區事業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 

(一) 委託加工申請書(如附件二)。 

(二) 雙方簽定之委託加工合約影本。 

(三) 受託廠商之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 說明加工過程之加工說明或圖說。 

(五) 委託加工之單位用料清表。 

(六) 委外運出運回核銷帳務系統之操作說明。 

(七) 自由港區事業申請委託二家以上區外廠商作多階段製程加工時，應另檢

附各製程之受託廠商名單、各製程之加工流程、單位用料清表、添加區外

原料等詳細資料。 

五、 審查內容 

(一) 申請書應載明委受託廠商名稱、委受託廠商統一編號、加工申請日期、委

受託加工合約有效期、加工成品名稱、原料名稱。 

(二)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得視需要會同相關機關成立審查小組辦理審查。 

(三) 委託加工案件於核准後，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將核發同意函並副知海關(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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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關申請文件)，由自由港區事業逕洽海關辦理通關手續。 

(四) 委託加工案件核准期限： 

1. 委託加工案件申請書載明期限者，其委託加工核准期限以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核准日起至所申請期限止，但最長不得超過合約有效期限。 

2. 委託加工案件申請書未載明期限者，其委託加工核准期限以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核准日起至合約終止日止，合約未載明期限者，得核准無屆期

期限，但自由港區管理機關認定有必要者（個案認定）得要求限期補正

申請書載明期限。 

3. 合約提前終止者，應以書面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報備結案。 

(五) 申請核准後貨物運往自由港區區外加工之有效期間之計算方式如下： 

1.貨物採逐批通關放行者，自貨物通關放行之翌日起六個月為限，且不得

超過合約有效期限。 

2.貨物採按月彙報方式出區者，自貨物出區之翌日起六個月為限，且不得

超過合約有效期限。 

(六) 貨物出區後如須延長復運回自由港區之期限者，應於復運回期限屆滿前，

由自由港區事業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文件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提

出申請展延；展延期間以六個月為限。 

(七) 委託加工案件審查期程： 

1.未成立審查小組採書面審查者，管理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或補正完備後

六日內將審查結果函復申請人。 

2.成立審查小組採開會審查者，管理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或補正完備後二

十日內召開審查會議。 

六、 核准後委託加工部分內容之變更： 

(一)核准後如有變更委託加工部分內容之需要，應提出變更申請。 

(二)變更內容涉及加工成品顯有不同、受託廠商變更或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認

定有必要者（個案認定）應視為不同委託加工案件，應另立新案申請。 

(三)多階段製程加工案如變更部分受託廠商，得採變更申請方式辦理，但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認定有必要者（個案認定）得視為不同委託加工案件，應另

立新案申請。 

(四)自由港區事業提出變更申請，應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文件，向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申辦。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經審核同意變更並核發同意函時，

應副知海關（檢附變更相關文件）。 

(五)各變更事項其應完成變更申請之時點： 

1.變更內容涉及貨物通關應檢附文件部分，須於貨物出區或運回港區前完

成變更申請程序。例如：雙方簽定委託加工合約之變更、多階段製程加

工案之部分受託廠商變更。 

2.變更內容如屬加工過程中製程相關或貨物控管等需要所須變更事項，須

於貨物運回港區前，完成變更申請程序。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1)說明加工過程之加工說明或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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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託加工之單位用料清表。 

(3)委外運出運回核銷帳務系統之操作說明。 

七、 委託加工核准期間，自由港區事業或受委託之區外廠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核准： 

(一)喪失或不符合第三點所訂之資格與要件。 

(二)已停工停業。 

(三)財務狀況不良，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事實。 

(四)未能履行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於核准時所要求之內部控制等事項。 

(五)經查明有走私、漏稅或委託加工貨品違規不運回自由港區情事，情節重大

者。 

八、 受理申請單位 

(一) 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民用航空局。 

(二) 基隆港自由貿易港區：航港局。 

(三) 臺北港自由貿易港區：航港局。 

(四) 蘇澳港自由貿易港區：航港局。 

(五)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航港局。 

(六) 高雄港自由貿易港區：航港局。 

(七) 安平港自由貿易港區：航港局。 

九、 業務諮詢服務 

常見問答： 

(一) Q：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審核委託加工申請案件，如有申請書未載明委託加

工期限或基於行政管理需要認有限定核准期限時，應如何處理? 

A：1.查財政部 103年 4月 24日台財關字第 1031008582號說明，海關受

理核准案件之核准函均未載明核准期限，爰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受理

審核申請案件，於核發同意函時得採不載明核准期限方式處理。 

2.申請書未載明委託加工期限時，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得要求限期補正

於申請書載明期限；如審酌基於行政管理需要有限定核准期限之必

要時，亦可採行於核發同意函時載明核准委託加工期限之方式辦理。 

(二) Q：審核通過案件有何後續作業？ 

A：審核通過後，由自由港區事業依據核准文件逕洽海關辦理通關手續，

且應注意自核准後六個月內復運回自由港區，並向海關辦理結案手續。

後續如有展延復運期限需要，可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展延。 

(三) Q：物流業者詢問如委託區外廠商從事如晶圓代工製程中之「測試」等委

託測試案件，是否須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委託加工?或應依通關

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向海關申請? 

A：委託測試係屬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範圍，非屬

第九條委託加工行政委託自由港區管理機關之事項，爰應向海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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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Q：自由港區事業與委託區外加工之廠商得否為同屬一家公司之工廠進行

加工？申請時是否仍須準備合約書？ 

A：自由港區事業得由單一公司之部門申請設置，其欲委託屬同一家公司

之工廠進行委託加工製造，尚無不可。至於合約書部分，可免列為申

請文件，惟仍應檢附說明書說明。 

(五) Q：如後廠是登記在果菜運銷合作社名下，訂單則為貿易商公司所有，則

合作社、貿易商、港區事業三者如何申請委外加工？ 

A：委外加工申請係以港區事業為主體，受委託加工工廠須為具備工廠登

記之廠商。本案例持有訂單之貿易商應先委託港區事業，再由港區事

業與有工廠登記之果菜運銷合作社簽訂委託加工合約，由港區事業檢

附合約暨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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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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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申請免稅貨物委託區外廠商加工申請書 
 

港 區 事 業 名 稱 ：  統一編號：  

地      址：  

工廠登記證號碼：  監管編號：  

受 託 廠 商 名 稱 ：  統一編號：  

地     址 ：  

工廠登記證號碼：  

是否為保稅區廠商： □是；□否。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委託加工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無屆期期限 

單位用料清表編號： 

 

出區使用或添加之原料： 

項次 貨物名稱、規格、型號 料號 稅則號別 備註 

1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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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受理申請 

審查是 

否通過 

是否補 

正完備 

管理機關 

通知申請 

事業補正 

否 

否 

是 

申請事業 

提出申請 
檢具申
請文件 

退件 

申請文件： 
(一)委託加工申請書。 

(二)雙方簽定之委託加工合

約影本。 

(三)受託廠商之公司設立或

變更登記、工廠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 

(四)說明加工過程之加工說

明或圖說。 

(五)委託加工之單位用料清

表。 

(六)委外運出運回核銷帳務

系統之操作說明。 

(七)自由港區事業申請委託

二家以上區外廠商作多

階段製程加工時，應另檢

附各製程之受託廠商名

單、各製程之加工流程、

單位用料清表、添加區外

原料等詳細資料。 

是否會同 

相關機關成立 

審查小組 

開會審查 書面審查 

否 

管理機關審查時程： 

1.未成立審查小組採書面審查者，管理機

關應於受理申請或補正完備後六日內

將審查結果函復申請人。 

2.成立審查小組採開會審查者，管理機關

應於受理申請或補正完備後二十日內

召開審查會議。 

 

是 

是 

是 

核發委託 

加工同意函 

 

文件審查
是否齊備 

文件內容 
是否完備 

是否補 
正完備 

是 否 

否 

是 

通知申請 
事業補正 

否 

委 託 加 工 審 查 作 業 流 程 


